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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香港地区对我国房产税试点扩大借鉴意义有限 

 

──房产税系列报告三 

  报告导读/核心观点 
中国香港地区房产税的典型特征是“存量征收，固定税率，租金为基”。主要目的是
财政创收而非房地产市场调控。从征收目的上来看，中国香港体系对当前阶段我国进
一步拓宽房产税试点的借鉴意义有限。 

❑ 中国香港体系对我国进一步拓宽房产税试点的借鉴意义有限 

中国香港房地产税体系在保有环节有三大税种，分别是物业税、差饷税以及土地年

租，三大税种具有的典型特征是“存量征收，固定税率，租金为基”。整体来看，香

港地区房产税的主要目的是财政创收而非房地产市场调控。从征收目的上来看，中国

香港体系对我国进一步拓宽房产税试点的借鉴意义有限。 

❑ 中国香港房产税调控房价上涨和释放二手房存量供给的能力较弱 

香港地区房产税调控房价上涨和释放二手房存量供给的能力较弱。从征收条款来看：

一是同一税种对多房和少房群体均征收相同税率，从边际成本上看难以倒逼多房人

群释放存量二手房供给。二是税种基本不设免征额或免征额较低，对于部分刚需住房

并未实行税收优惠。三是香港地区的房产税均以租金而非房屋价值作为计税依据，对

应到房屋整体价值的折算税率较低。综上，香港地区的房产税体系对抑制房价上涨

并无调控效果，即便偶有调控目的，也是在房产低迷或经济衰退时期通过税收豁免

发挥正向的调节作用。 

❑ 中国香港房产税的主要目的是为特区政府补充收入 

香港地区房产税的主要目的是财政创收而非房地产市场调控，主要源于香港对个

人收入征收的所得税率较低（个人所得税率最高档仅 17%，是全球范围内收入税

负较小的区域），需要在财产税领域予以抵补。因此从征收目的上来看，中国香

港体系对我国当前阶段进一步拓宽房产税试点的借鉴意义有限。但从长期来看，

逐步增加对个人的财产性增税可能也是我国未来税制的发展方向。 

2019 年香港地区房产税在特区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比达到 7.8%，1989 年至今多个年份

占比曾经超过 10%，最高曾触及 12.8%的高位，平均值为 7.6%。三大税种中，由于物

业税仅仅针对出租的物业征收，税收规模较小，而差饷是房地产持有环节中规模最

大、历史最悠久、覆盖面最广的税种，可以为特区政府带来稳定可靠的收入，用作公

共服务开支；土地年租同样占据较高比重。 

风险提示：房产税征收力度超预期；房产税试点范围超预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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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香港地区房产税的典型特征是“存量征收，固定税率，租金

为基” 

香港地区房地产税体系在保有环节有三大税种，分别是物业税、差饷税以及土

地年租。 

物业税主要针对用于出租经营并产生租金收入的房产，该税种自 1940年开始征

收。从征收对象看，物业税的纳税人主要是拥有应税物业的个人业主（企业如将租金

收入纳入利得税时，可免缴物业税，即利得税和物业税只征一次）；从征收范围看，

税基为持有物业的实际租金收入（减去不能追回的租金等标准免税额），不设免征额；

从征收力度看，香港地区的物业税税率每纳税年度调整一次，但从 2008年 9月至今

一直按 15%的固定税率按年征收，不设阶梯税率。 

差饷税针对所有房产征收（仅少量类型可享受豁免，如宗教用途或特区政府拥

有的物业等），该税种自 1845 年开始征收。差响税与物业税的区别在于：后者仅在

出租的情况下需要纳税，而前者无论出租、自用或是空置都需要征税。从征收对象

看，差饷税的纳税人是所有租赁、持有或物业使用者。对于出租屋而言一般由承租人

缴纳；对于自住房和空置房则由业主本人缴纳。从征收力度看，差饷税的计税依据为

物业单位预期年租金额的 5%，不设免征额，年租金的评估工作由香港差饷物业估值

署负责并按年进行更新。香港特区政府对于差响税会给予免征额，但额度较为有限，

以 2021年 4月至 2022年 3月为例，住宅在 2021年二、三季度的宽减额上限是 1500

元。2021 年四季度和 2022 年一季度宽减额下降至 1000 元；对于商业住宅 2021 年

二、三季度的宽减额上限是 5000 元，随后两个季度下降至 2000 元。我们举例说明

差饷税与物业税的区别：物业税主要针对出租物业的业主，差饷税主要针对物业的

使用人。如果 A将名下物业出租给 B，则 A缴纳物业税、B缴纳差饷税。如果 A名下

有物业并且自住或空置，则 A仅需缴纳差饷税。 

土地年租是特区政府根据土地契约向业主征收的款项，不论土地被空置或被占

用，均须纳税，自 1997年正式确立。土地年租由地租和地税构成，主要源于历史原

因形成的两种土地契约形式。一是地税，对应土地批租制度，相当于“对土地一次性

签订多年使用契约”，税基是土地契约展期时的预估租金（不做每年更新），税率为 3%。

主要面向九龙以南和港岛区并在 1985 年 5 月 27 日之前获批土地契约的物业征收，

征收单位是地税总署。二是地租，对应土地年租制度，相当于“每年都签订土地契约”，

税基同样是土地预估租金但每年更新，税率为 3%。主要面向地税征收范围以外的区

域，二者共同形成对香港地区所有土地的全覆盖，征收单位是香港差饷物业估值署。 

表 1：香港地区房产税收制度 

 课税种类 纳税人 税基 税率 

保

有

环

节 

差饷税 
物业租赁者、持有者或

使用者 
预期年租金 5% 

物业税 物业出租者 租金收入 15% 

地税 

土地或建筑物所有者

（位於九龙界限街以南

和港岛区，并在 1985 年

土地续期时的预期租金收

入 
3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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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月 27 日之前获批土地

契约的物业） 

地租 

土地或建筑物所有者

（九龙以北、新界及离

岛区的物业；1985 年 5

月 27 日或以后获批土地

契约的物业（不论低

点）；或 1985 年 5 月 27

日以后不可续期契约的

物业（不论低点） 

预期年租金 2% 

交

易

环

节

税

种 

从价印花

税 

住宅物业买卖协议的买

卖各方（买卖双方共同

缴纳） 

住宅物业价值 

不超过 15% 

额外印花

税 

买家购房三年内转让

（买卖双方协商缴纳） 
10%-20% 

买家印花

税 

非香港地区永久居民或

公司购房（买家支付） 
15% 

资料来源：香港特区政府官网，浙商证券研究所 

2. 香港地区房产税的主要目的是财政创收而非房地产市场调控 

整体来看，香港地区房产税的主要目的是财政创收而非房地产市场调控，主要

源于香港对个人收入征收的所得税率较低（个人所得税率最高档仅 17%，是全球范围

内收入税负较小的区域），需要在财产税领域予以抵补。因此从征收目的上来看，中

国香港体系对我国当前阶段进一步拓宽房产税试点的借鉴意义有限。但从长期来看，

逐步增加对个人的财产性增税可能也是我国未来税制的发展方向。 

香港地区房产税调控房价上涨和释放二手房存量供给的能力较弱。从征收条款来看：

一是同一税种对多房和少房群体均征收相同税率，从边际成本上看难以倒逼多房人群释

放存量二手房供给。二是税种基本不设免征额或免征额较低，对于部分刚需住房并未实

行税收优惠。三是香港地区的房产税均以租金而非房屋价值作为计税依据，对应到房屋

整体价值的折算税率较低。综上，香港地区的房产税体系对抑制房价上涨并无调控效果，

即便偶有调控目的，也是在房产低迷或经济衰退时期通过税收豁免发挥正向的调节作用。

典型案例如差饷税，住宅的差饷税免征上限通常在每季度 1500-2500 港元之间，在 2008

年次贷危机期间差饷免征上限上调至 5000 港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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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：房地产市场低迷时，差饷宽减上限调高  图 2：经济下行时期，差饷宽减上限也相应调高 

 

 

 

资料来源：Wind,浙商证券研究所  资料来源：Wind,浙商证券研究所 

 

香港地区的房产税是特区政府收入的重要补充。2019 年香港地区房产税在特区

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比达到 7.8%，1989 年至今多个年份占比曾经超过 10%，最高曾触

及 12.8%的高位，平均值为 7.6%。三大税种中，由于物业税仅仅针对出租的物业征

收，税收规模较小，而差饷是房地产持有环节中规模最大、历史最悠久、覆盖面最广

的税种，可以为特区政府带来稳定可靠的收入，用作公共服务开支；土地年租同样占

据较高比重。2019年持有环节的房地产税在香港地区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合计 7.87%，

其中，差饷税占比 3.5%，物业税占比仅为 0.5%，土地年租（在财政收入中体现为物

业及投资项）占比为 3.9%。 

 

图 3：香港地区 2019 年财政收入分项，持有环节的房地产税占比较小 

 
资料来源：Wind, 浙商证券研究所 

 

风险提示 

房产税征收力度超预期；房产税试点范围超预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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